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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陇川县2019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计划和陇川县2019年第一批财政涉农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陇政发﹝2019﹞17号）精神。2019年县民宗局负责实施26项脱贫攻坚工程，计划投入资金1600万元，均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扎实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县民宗局按照《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9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计划的通知》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建设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按照省、州、县委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部署，切实加快陇川县贫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巩固边境安全。
二、项目建设原则
（一）合力推进原则。由项目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社会广泛参与，群众投工投劳，各司其职、各记其功、合力攻坚，共同推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建设。
（二）群众主体原则。优先选择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项目，确保贫困群众最大受益、最广泛受益。建设项目根据群众意见科学安排，建设过程有群众参与监督，验收挂牌有群众满意度评价，后续管理有村规民约保障，形成群众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
（三）创新示范原则。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注重政策、机制和方法创新，边实施、边总结、边宣传、边示范，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项目计划投入资金1600万元，其中：（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1400万元、2019年第一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200万元），实施26项，具体项目如下：
（一）道路建设
1.景罕镇广帕村委会壮欠村小组村组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级水泥路硬化0.77公里，投入资金50万元。
2. 景罕镇罕等村委会胜德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为省级资金）
计划实施村级水泥路硬化0.77公里，投入资金50万元。
3.章凤镇拉勐村委会腊宛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308公里，投入资金20万元。
4. 章凤镇拉勐村委会弄模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308公里，投入资金20万元。
5. 章凤镇芒弄村委会广丙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924公里，投入资金60万元。
6.章凤镇芒弄村委会来付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308公里，投入资金20万元。
7.章凤镇芒弄村委会南多一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级水泥路硬化0.308公里，投入资金20万元。
8. 章凤镇芒弄村委会芒弄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级水泥路硬化0.616公里，投入资金40万元。
9.章凤镇户弄村委会芒棒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154公里，投入资金10万元。
10. 章凤镇户弄村委会上雨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77公里，投入资金50万元。
11. 章凤镇章凤村委会南东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308公里，投入资金20万元。
12. 章凤镇芒拉村委会贺闷村小组村内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1.385公里，投入资金90万元。
13. 勐约乡营盘村委会岳岛村小组村组道路硬化项目
计划实施村内水泥道路硬化0.77公里，投入资金50万元。
（二）水利（人饮工程）
1.户撒乡项姐村委会张坡头村小组人饮工程
新建取水坝1座、滤水池1座，容积30m³；进行管网架设，长度约4km，投入资金30万元。
（三）民族团结示范项目建设
1.章凤镇迭撒村委会迭撒一傣族特色村寨创建项目
总投资50万元：实施村内道路硬化0.2公里，投入资金13万元；灌溉及排污沟支砌1058米，投入资金37万元。
2.陇把镇龙安村委会新马上队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项目
总投资100万元：实施村内道路硬化0.9公里，概算投资58.5万元；排污沟支砌1.186公里，投入资金41.5万元。
3.户撒乡腊撒村委会腊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项目
总投资60万元：道路硬化0.924公里，概算投资60万元。
4.户撒乡曼捧村委会地方头中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项目
总投资100万元：实施村内道路硬化1.539公里。
5.景罕镇景罕村委会海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项目
总投资50万元（为省级资金）：村内道路硬化0.385公里，投入资金25万元；村内排污沟支砌715米，投入资金25万元。
6.清平乡清平村委会芒帮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创建项目
总投资100万元（为省级资金）：实施村内道路硬化0.616公里，投入资金40万元；村内排污沟支砌572米，投入资金20万元；灌溉沟渠支砌1公里，投入资金40万元。
7. 章凤镇拉勐村委会小集镇建设工程
总投资200万元：新建农贸市场1个，主要实施6亩建设用地的场平、排污等设施，投入资金60万元；建商品交易大棚、商品交易摊位，投入资金140万元。
农贸市场建设完工正常经营后，管理和收益权归拉勐村委会所有，预计每年收益5万余元，收益所得一部分归入村集体经济，一部分用于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上，具体详细方案待进一步完善。通过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方便了群众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带动了该片区建档立卡户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壮大了拉勐村的村集体经济。
8. 章凤镇迭撒村委会小集镇建设工程
总投资100万元：新建小型边民互市市场1个，主要实施4亩建设用地的场平、排污等设施，投入资金30万元；建商品交易大棚、商品交易摊位，投入资金70万元。
农贸市场建设完工正常经营后，管理和收益权归迭撒村委会所有，预计每年收益3万余元，收益所得一部分归入村集体经济，一部分用于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上，具体详细方案待进一步完善。通过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方便了群众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带动了该片区建档立卡户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壮大了迭撒村的村集体经济。
（四）人居环境改善提升
1.章凤镇芒弄村委会弄门四村小组排污沟支砌项目
村内排水沟支砌0.286公里，投入资金10万元。
（五）产业发展项目
1.陇把镇龙安村委会种植业发展项目
投入资金100万元：计划在龙安村实施蚕桑基地建设，主要实施灌溉用水工程、生产道路建设等。 
2.章凤镇户弄村委会蚕桑基地建设项目
投入资金100万元：计划在户弄村实施蚕桑基地建设，主要实施灌溉用水工程、生产道路建设等。 
（六）其他项目
1. 章凤镇迭撒村委会南等村小组灌溉沟渠支砌项目
灌溉沟渠支砌2.5公里，投入资金100万元。
四、项目实施计划进度
（一）准备阶段
2019年4月－6月，完成工程设计、造价咨询等项目前期工作，做好群众宣传发动和动员工作。
（二）实施阶段
2019年6月- 11月，实施竣工并验收完成2019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三）总结阶段
2019年12月，完成所有项目结算、报账、总结等工作。
五、项目效益
（一）经济效益
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种养殖业发展壮大，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美化了乡村，同时，更进一步规范了产业，农村经济将会健康、迅速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收。
（二）社会效益
基础设施完善后，优化了环境，村容焕然一新，社会文化将得到进一步传播，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素质、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形成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团结友好的良好氛围，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三）生态效益
项目的实施不影响生态环境，相反，项目实施后，制定村规民约，增强村民保护环境的意识，使生态越来越好。
六、项目建设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实现预期目标，由县民宗局成立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作。                
组  长：郭春荣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民宗局局长    
副组长：管能胜   县民宗局副局长
成  员：韩海波    民宗局经建股股长         
张家平    民宗局文教法规、督查股股长             
杨翠琼    民宗局办公室主任
杨菊松    民宗局财务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民宗局经建股，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韩海波同志兼任。
（二）资金管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坚持做到项目建设事前公示事后公告，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三）项目档案管理
    加强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建设，明确专人负责项目档案的收集、管理工作，建立台账，及时进行档案移交。
（四）公示公告
对项目实施情况实行公示、公告，使群众能掌握项目实施前、后的建设内容、规模、投资和完成情况，特别是扶持、补助到户的项目，除张榜公示外，还应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公告。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的监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管理权。
（五）认真做好项目资产移交及后续管理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项目资产移交，并按照“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督促村民小组制定科学合理的项目后续管理办法，指导和监督村民小组抓好项目后续管理，确保项目充分发挥效益。
　　
附件：陇川县2019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贫攻坚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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